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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法学所（2）：———法学研究所的恢复重建
□尤俊意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1978 年 10 月上

海社科院恢复重建。 1979 年 3 月社科院的

法学研究所也得以恢复重建。 上海市委任命

徐盼秋为法学研究所所长， 任命潘念之为法

学研究所副所长； 又任命徐盼秋为原华东政

法学院 （现华东政法大学） 院长， 任命潘念

之为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 同时市委任命

叶芳炎为法学所党委书记， 吕书云为党委副

书记 （未到任）。 是年 6 月著名国际法教授

张汇文被聘为法学所顾问， 7 月吕书云调往

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所恢复重建的科研人员

大多由之前流向四面八方的原政法研究所或

原华东政法学院的专业人员组成， 科研骨干

主要从原院所撤销时流入各高等院校和下放

五七干校而返回的人员， 如潘念之 （复旦大

学历史系）、 齐乃宽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

系）、 李宗兴 （复旦大学新闻系） 等， 也有

从社科院兄弟研究所归队回来的， 如黄道

（哲学研究所） 等。 全所设四个研究室： 宪

法研究室， 内含宪法、 法理、 法史、 行政法

等专业， 宪法专家浦增元为主任 （后为齐乃

宽）； 民法研究室， 内含民法和民事诉讼法

等专业， 行政法专家李宗兴为主任 （后为李

铸国）； 刑法研究室， 内含刑法和刑事诉讼

法等专业， 刑法专家萧开权为主任 （后为吕

继贵）； 国际法研究室， 内含国际公法、 国

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等专业， 国际法老教授

周子亚为主任 （后为郑衍杓）。 另设编译室，

武彪为主任， 余振龙为副主任 （后为主任）；

办公室， 李开田为主任， 李茹辛为副主任；

学术秘书室， 陈天池为主任 （后为吴章法）。

1979 年随着社科院开始招收硕士研究

生， 法学研究所复建当年就开始招收硕士研

究生， 是上海地区法学专业最早实行研究生

学位制度并招收研究生的两个单位之一， 另

一招生单位是上海海运学院 （现上海海事大

学 ） 的海商法专业。 首届研究生共招收 4

名， 他们是： 国家与法的理论专业的沈国明

（导师是潘念之教授）， 国际公法专业的王国

良 （导师是丘日庆教授）， 国际私法专业的

方之寅 （导师是卢峻教授）， 国际海洋法专

业的祝嘉汉 （导师是周子亚）。 1980 年年底

和 1981 年 5 月， 经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招聘考试录取本所的尤俊意、 杨海坤先后到

所工作， 均在宪法研究室。 1981 年底， 党

委书记叶芳炎因健康原因离职休养 （1982

年 7 月不幸病逝）。 1982 年 7 月， 在原有打

印版的内部杂志 《法学》 基础上， 所刊 《政

治与法律》 杂志正式创刊 （先为季度周期的

丛刊， 后为双月刊， 再为月刊）。 1982 年 8

月沈国明研究生毕业留所， 在宪法研究室工

作。 同年 9月， 原宪法研究室主任浦增元任

命为副所长， 黄道为副所长， 陈天池为所长

助理。 原宪法研究室副主任齐乃宽接任宪法

室主任， 程辑雍为副主任 （后为主任）； 李

宗兴为民法室主任， 李铸国为副主任 （后为

主任）； 萧开权为刑法室主任， 吕继贵为副

主任 （后为主任）； 周子亚为国际法室主任，

郑衍杓为副主任 （后为主任）。

1983 年开始第一次评定专业学术职称，

黄道、 浦增元、 萧开权、 齐乃宽、 李宗兴、

程辑雍、 郑衍杓、 郭思永等八位资深科研人

员评为副研究员。 是年 4月， 由华东政法学

院和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全国

法学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本市延安饭店召开，

本所以宪法研究室科研人员为主， 在潘念之

和齐乃宽带领下参加了研讨会， 齐乃宽在大

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问题的

重点发言。 此为中国法学理论 （后称法理

学） 研究会第一届全国理论研讨会。

1984 年， 潘念之不再担任副所长， 调

任社科院顾问。 国际法研究室卢莹辉调任社

科院副院长 （后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 是年 8 月， 社科院首次集体任命 5 位

青年科研人员为所长助理， 尤俊意任法学所所

长助理。 是年 10 月， 由潘念之教授发起， 本

所成功地举办了华东地区的“法的本质属性理

论研讨会”。 同年 12 月， 所的领导班子调整，

齐乃宽被任命为法学所所长， 黄道、 浦增元为

副所长， 张汇文为顾问， 赵炳霖从市委机关调

来本所任党委副书记。 12 月 19 日， 在全市法

学教育与研究机构教研人员统一成立上海市联

合律师事务所后， 按照从东到西顺序， 法学研

究所成立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第三分所， 负

责人先后为郑大群、 徐晓青、 马仲器。

1986 年 4 月沈国明担任副所长， 黄道不

再担任副所长， 6 月张汇文顾问不幸病逝。

1987 年评定专业职称， 齐乃宽、 浦增元、 萧

开权、 郑衍杓、 郭思永等五人评为研究员。

1989 年 3 月浦增元不再担任副所长。 1990 年

李宗兴、 陈振国评定为研究员， 1991 年程辑

雍、 李铸国评定为研究员。 是年 11 月尤俊意

调任院研究生部主任。 1992 年 6 月赵炳霖不

再担任党委副书记， 齐乃宽不再担任所长。 是

年 7 月顾肖荣从院长助理调回担任副所长。

1992 年倪正茂、 尤俊意 （由院部参评）、 费成

康评定为研究员。 1993 年吕继贵评定为研究

员， 封曰贤评定为编审。 1994 年底， 尤俊意

辞去研究生部主任职务， 回所工作。

1996 年 1 月沈国明副所长兼任院研究生

部主任 （后任信息研究所所长兼院图书馆馆

长， 1998 年 11 月任副院长。 后调任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兼

社联常务副主席）。 1999 年 3 月刘华担任所长

助理 （后任院党委副书记， 调任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主任， 江苏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002 年 6 月顾肖荣担

任所长， 林荫茂任所长助理。 2005 年 8 月林

荫茂担任副所长 （后调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 法工委副主任）， 肖中华为所长助理

（后调中国人民大学）。 是年徐澜波担任 《政治

与法律》 杂志编辑部主任 （后任主编）。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是法学所人丁兴

旺、 蓬勃发展的兵强马壮时期。 那时候， 改革

开放伊始， 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法学、 政治

学、 经济学、 社会学等学科要恢复发展的指示

精神， 大家好不容易逮着重新归队从事科研工

作的难得机遇， 心里都铆足劲， 本着“出成

果， 出人才” 的初心， 克服待遇低、 经费少、

住房逼仄等种种困难， 筚路蓝缕、 摸索前进，

沐雨栉风、 开拓创新， 为法学研究所的重建与

发展， 为国家的法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 对此， 后人不应忘记。 据不完全统计， 全

所科研、 科辅、 行政人员和特约研究人员最多

达 100来人。 其时所一级领导除了后起之秀的

沈国明 （法理、 法治）， 都是学问渊博的老干

部和老教授： 所领导先后有主持工作的副所长

潘念之（法理、法史、宪法、经济法），所长齐乃宽

（法理、政治学），副所长黄道（刑法、刑诉法），副

所长浦增元（宪法、政治学），所党委书记叶芳炎

（法史、古汉语），所顾问张汇文 （国际法， 1932

年斯坦福大学公法政治学系博士 ）， 赵炳霖

（民法， 曾任市委领导秘书）。

各研究室、 编译室、 编辑部、 学秘室、 资

料室及办公室人员众多， 名单从略。 当时各研

究室和编译室除了正式编制人员外， 还聘请了

一些解放前大学毕业、 学有专长的老先生作为

特约研究人员。特别是编译室，聘请的特约人员

最多，英法德日俄等外语语种比较齐全，形成独

特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为法学编译工作作出巨

大贡献， 历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英名：戚维新、

卢绳祖、蔡晋、吴天荫、徐之森、徐立（女）、吴凯

声、林孟乔、张常惺、李椿齢、吴之英等。

  南京博物院收藏有一组明代中晚期浙江

籍官员的证件照。 其中， 一位名为刘博渊的

官员有这样的经历：

50 岁时办理提前退休， 可能心情太过

舒畅， 在家又活了 53 年， 直到 103 岁才去

世。

证件照中， 这位刘姓官员露出狡黠的微

笑， 十分灵动， 甚至还有些可爱。 看了他的

经历后， 一些网友们打趣： “简直是我的理

想生活”。

看来， 古人的生活节奏与我们也挺相似

的： 上学、 上班、 退休。

漫漫退休路， 古人是如何度过的？ 他们

退休时， 都会做点什么呢？

古人也有退休概念？

想要开启高质量的退休生活， 第一步是

要获得退休资格。

那么古人也有退休概念吗？ 其实， “退

休” 一词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概念。 因为古代

普通民众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上班概念， 且史

书中记载较少， 所以本文讨论的退休人群主

要是指古代有正式编制的官员们。 古人言辞

讲究， “退休” 一词也有很多种说法。 如果

你在史书中看到“致仕” “乞骸骨” “告

归” “致事” “致政” “告奉养” “请老”

这类词语， 那不用怀疑， 一定是官员们在谈

论退休的事情。

那么， 古代的官员要几岁才能退休呢？

《礼记·曲礼》 有云： “大夫七十而致

事”。 没有看错， 古代官员退休比我们晚得

多， 七十岁才能退休。 古人的平均寿命本来

就很短， “人到七十古来稀”， 古人中能够

活到七十岁少之又少。 因此这样的制度规

定， 实际就相当于让古代官员们在岗位上工

作一辈子了。 尽管看着有点不太合理， 但作

为礼法之一的“七十而致事” 还是流传下

来， 为各个朝代所遵循。

明代， 官员的退休年纪发生改变。 洪武

年间，朱元璋曾将退休年纪调整至六十岁。后

来，明代的退休年纪又被调整为“京官文官年

七十， 地方官六十五， 武官年六十”。 清代，

官员遵照的原则大体上还是七十致仕。

制度规定是一回事， 实践又是另一回

事。 翻看官员们的履历， 能够发现有大批官

员都没有在七十岁准时退休。 这些“不走寻

常路” 的官员， 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

一类， 年纪达到七十岁， 却不能退休的

官员。

古代年满七十的官员， 如果口齿清晰，

看着不太衰老的， 仍然有被继续留用的可

能。 新旧 《唐书》 记载， 相当多的官员年过

七十后仍然受到重用， 如太宗朝的虞世南、

高宗朝的许敬宗、 玄宗朝的杨慎矜、 代宗朝

的郭子仪、 宪宗朝的杜佑等等。

元代也是如此， 元代皇帝不太允许从事

医术、 阴阳占卜、 工艺制造这类技术性官员

退休。 以郭守敬 （1231-1316 年） 为例， 郭

守敬官至太史， 精通天文、 水利、 数学、 测

绘， 也算是一名技术性官员。 郭守敬为官时期

深受皇帝重视， 《元史》 记载， 大德七年

（1303 年） 元成宗下诏， 凡年满 70 岁的官员

都可以退休， 但独有郭守敬不行。 此时， 郭守

敬已经 72 岁了。 在诏令的规定下， 年逾七十

的郭守敬只能继续在岗位上工作。 延佑三年

（1316 年）， 郭守敬离世。

另一类， 没到七十岁， 就因特殊原因提前

退休的官员。

古人退休制度有一定弹性， 并不是所有人

都要熬到白发苍苍才能离开官场。 他们还有一

个途径可以告别官场———提前致仕， 也就是提

前申请退休。 官员申请提前退休的原因很多，

既有自身能力不够、 识趣提前退出的； 也有厌

恶官场、 在利益斗争中失败而被迫退休的； 还

有要回家侍奉父母、 或是自身有疾病实在不能

胜任的。

提前退休的官员中， 有一部分官员确实是

自身患有疾病， 想提前返乡， 安度晚年。 如明

代礼部尚书冯琦 （1559-1603 年 ）， 因患病，

连上“十六疏乞休”， 但是最后皇帝还是没能

准许他的请求。 对这部分官员来说， 他们固然

应为受到皇帝的重视而感到荣幸， 但是失去自

由的滋味也着实有些无奈。

不过， 对大部分普通官员来说， 主动申请

提前致仕， 获得批准的概率是很高的。 在很多

朝代， 皇帝还会对提前致仕的人员予以奖励。

这是因为， 官员如果选择提前致仕， 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朝廷冗官的情况。 同时， 提

前致仕也相当于让贤， 留出位子给更年轻的人

才。

唐代初年兵部尚书李靖， 他因腿脚不便无

法料理军政事务， 申请提前退休。 唐太宗读完

李靖的奏疏后， 对他的行为十分赞赏：

“自朕观自古以来， 身居富贵而能知足者

甚少。 世人不论贤愚， 多不能自知， 才虽不堪

也强要当官， 身已老疾而仍想任职， 绝不放弃

权位。 公能知大体， 深足可嘉！”

无论是按制正常退休， 还是自请退休离

职， 官员走出衙门的那个瞬间， 心情定是无比

惆怅的。

未来的路， 该往何处走？

从历史记载来看， 绝大多数官员会在退休

后返回原籍。 “树高千丈， 叶落归根”， 回归

故土在中国人传统意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退

休的同义词“乞骸骨”， 意思就是请求皇帝使

自己骸骨归葬故乡， 足见古人对故乡的依恋。

唐代诗人贺知章， 在唐玄宗天宝三载

（744年） 回到故乡越州永兴 （今浙江杭州萧

山）。 此时他已年逾八十， 面对家乡的种种变

化， 他感慨万千， 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

音无改鬓毛衰” “惟有门前镜湖水， 春风不改

旧时波” 等脍炙人口的名句。

官员之所以在退休后不选择继续留在京

城， 除了“长安大， 居不易”， 在大城市生活

不易维持外， 还有那份对故乡、 亲人深深的依

恋。

（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

古代官员退休后都干点啥？


